
由「身分」到「身份」的規律性

容若

引吉

1949年8月，香港開始實施「身份證J 制度。在此以前，中國大陸某些城市實行這個

制度已二十多年，這個制度及其名稱來自大陸，是不吉而喻的。不料四十年後，香港律

政暑法律草擬科和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有關人士認為「身份J一詞本作「身分卜作為香港

法律用字， r份J 宇要刪去人旁，簡化為「分J 0 1990年初，法律草擬科決定將法例中的

「身份J 一詞改為「身分J 。由於「身分J 是古祠， r身份J 是今詞，香港的教科書統一用「身

份J '六百多萬人身懷「身份證卜此詞復古為「身分卜引起了社會上用宇的混亂，社會

輿論作出強烈的反應是自然的。但官方固說復古，並提出復古的理由。

無疑，律敢暑官員是不承認復古的。雙語法律諮詢委員會主席謝志偉為「身份J 改「身

分J辯解時則說得非常坦白:

委員會確定「身分」的「分」是古字，亦是原本的正字，但後來人們誤用了「身

份J 為「身分J '這個用法經過一毆很長時間習非成是後，現時人們一般都接受「身

份J 這種用法。 l

謝先生說的「是古字，亦是原本的正宇J '那是以「古J 為「正J '坦承復古了。

謝先生的措辭有兩點大堪推敲。「身份」作為法律用詞，在舊中國用了二十多年(香

港據此，也用了四十多年) ，在新中國沿用至今(現在大陸的身份證，與香港的身份證，

第二字都是「份J) ，怎麼把中國法律用詞說成「誤用J 呢?此其一。即使是誤用吧，既然

「現時人們一般都接受『身份』這種用法J '怎麼還要大連眾意，固軌復古為「身分」呢?此

其二。

從字、詞、語看原字加偏旁的規律性

漢字是不斷發展的，今宇比之古字，往往多了偏旁，這是分工的需要，也是發展的

規律。由「身分」到「身份J '就是其中一個詞例。

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主席謝志偉u分Jr份」之事何時了:> '刊於1997年 12月 14 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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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份J 古作「分J 的字例，有「姓J古作「生J ' r帽J 古作「冒J ' r陶J 古作「旬J ' r型J

古作「利J ' r經J 古作「莖J ' r社J 古作「土J ' r組J 古作「且J ' r摘J 古作「商J ' r胞」古

作「包J ' r磷J 古作「舜J ' r將J 古作「象J ......數以萬計 3 都是今字比之古字多了偏旁。

像「身份J 古作「身分J 的詞例也很多，如「娶妻」古作「取妻J (見《粉) , r擅疾J古作

「虐疾J (見《尚書>) , r四肢」古作「四支J (見《易>) , r譬如J 古作「辟如J (見《禮記>) , 

「唾擠J古作「唾齊J (見佐傳>) , r邊陸J古作「邊垂J (見《公羊傳>) , r孝梯J古作「孝弟J

(見《論語>) , r細腰J 古作「細要J (見《墨于>) , r齋戒J 古作「齊戒J (見《孟于>) , r擂

鼓J 古作「雷鼓J (見《苟于>) , r五臟J 古作「五藏J (見《呂氏春秋>) , r幕府J 古作「莫府J

(見《史記)) , r萌芽J 古作「萌牙J (見《漢書>) , r煽動」古作「周動J (見《三國志>) ..... . 

數之不盡，也是今字比之古字多了偏旁。

成語，也不乏古宇加偏旁而成今字之例。「入境問禁J古作「入竟問禁J (見《禮記)) , 

「上智下愚J 古作「上知下愚J (見《論語>) , r捨生取義」古作「舍生取義J (見《孟子>) , 

「地廣人稀」古作「地廣人希J (見《史記)) , r死灰復燃」古作「死灰復然J (見《漢書)) , 

「蜈惡如仇J 古作「疾惡如仇J (見《後漢書>) , r捲土重來」古作「卷土重來J (見杜牧詩) , 

「一絲不掛」古作「一絲不控J (見黃庭堅詩) ......諸如此類，也是今宇比之古字多了偏旁的

例于。

接拾以上諸例，用以管窺漢字發展規律，已看出一字之變，大都以由簡而繁的形式

呈現古今之異，由「身分J 到「身份J '不過萬千例子之一。

原字加人旁的規律性

明白了原宇加偏旁分出新字的普遍性，可以進一步研究「分J 加人旁而成「份」的特殊

性。下述原宇加人旁而成新字之例，說來有趣。

「可J 加人旁而成「何J一一古代「可以J 一詞，既作肯定詞用，也作疑問詞(何以)用，

秦代仍然如此。《法律解答》就有不少詞例，如「星星者可如J (賽，古戮字)和「定穀可如J

的「可J 字均作「何J 字用。人們為兔一字二用容易混淆，才在「可J 加人旁而成「何J 字，

這樣， r何以」、「可以J 乃得分工。

「五J 加人旁而成「伍J一一古代「行五J一詞二用，照字面解，是排行第五，但也相等

於今天的「行伍J 0 後來「五J 加人旁分出「伍J 字，兩者才兔於混淆。

「責」加人旁而成「債」一一《戰國策﹒齊策》引孟嘗君對門下客的話: r誰習計會，能

為文(按:孟嘗君自稱)收責於薛者乎? J量錯《論貴栗疏) : r於是有賣田宅，幫子孩，以

償責者矣! J 兩處的「責J 字，都相等於今天的「債」字，當時尚無「債」字，以「責」兼之。

《史記-使幸列傳> : r有人告郵通盜出徵外鑄錢，下吏驗間，頗有之，遨竟案，盡沒入



22 中國語文通訊

鄧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j 此中「負責j 即「負債j 。今天， r負債j 還會與「負責」混淆嗎?

「旁j 加人旁而成「傍j一一先秦時期未有「傍j 字， r旁」兼作此字用。〈罐子》的「旁日

月，披宇宙」和《逸周書》的「旁天子而立於堂上J '兩個「旁j 宇都作「傍」宇用。到西漢時

期也未有「傍j 字，今本<史記>所有「傍j 宇，都是後人追加人旁。「旁」字分出「傍j 字在

東漢以後，到唐宋時期，三宇分工更加明確， r傍人」不再寫成「旁人」了。

「為」加人旁而成「偽j一一《禮記﹒檀弓} : r夫子為弗間也者而過之。」其中「為j 乃

「儡」本字。當時未有「偽」字， r為」宇兼作此字用。那末，豈不是真正「為善j 與假裝「為

善」毫無分別?答案是:如不能從上文下理分辨，那就麻煩了。到「為j 加人旁分出「偽」

宇後，問題才解決。

「委」加人旁而成「優」一一許多人都知道， r侵j 為日本古名，多見於中國古代史書。

它最早卻是寫成「要j 的，這由 1784年在日本博多灣志賀島出土金印(一千九百年前，漢

光武帝劉秀賜給日本國王)的印文所誼實。原來，印文是「委奴國王」而不像古書用「佳奴

國王j 。到了魏晉時期， r委」字才君人旁分出「佳j 字，作為國名或民族名專用，所以《三

國志》才有「佳j 字。

「共j 加人旁而成「供」一一古時一個「共j 宇兼作「拱j 、「恭j 、「供j 等宇用。以「共」

作「供」之例，見於《左傳﹒信公四年} : r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J 此「共」宇即

「供j 字。同上文: r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 J 此中「共給卜今天自然寫成

「供給」了。

「三日加人旁而成「任」一一古時「主子」一詞二用:由父任得官之「主子」與干支紀年

的「主子j寫法一樣，自然容易混淆。後人在「圭j 字加人旁分出「任j 宇，兩者才分清楚。

「方」加人旁而成「仿j一一《萄子﹒勸學} : r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

於世矣! J 第一個宇「方J '是「仿」的本宇，可知今之「估古J '古時寫作「方古J ;但在古

書中， r方古j 除了指模仿古人的製作(估古) ，還有二義:一指比之於古，一指不隨於

俗。可知古時「方古」一詞數義，商L作一團。「方j 加人旁分出「街」字，乃文字分工的需

要，也是文字發展的規律。

「令j 加人旁而成「伶」一一一先秦無「伶j 宇，今本《國語》有「伶人」一詞，乃後人追

改，原詞應為「令人j 。當時「令人」兼指品德善良的人。緝毒﹒凱勵〉有「母氏聖善﹒我無

令人」之旬，即此用途。「令」加人旁分出「伶」字， I伶人」與「令人j 兔於混淆。追至宋

元， r令人j 一詞又有妙用。宋徽宗趙估規定命婦等級，就有孺人、安人、宜人、恭人、

令人、碩人、淑人、夫人之號，太中大夫以上妻子封為令人。元代「令人j 之名由貴而

賤，成了街役的代號。至此， r令」宇加人旁分出「伶」字就更有需要。

「失j 加人旁而成「候」一一先秦時期， r失j 字兼作「候J (逸)、「抉j 等宇用。《萄子﹒

哀公) : r其馬將失。 j 楊掠注: r失讀為逸，奔也。 J (按: r逸」即「候J) 又《苟子﹒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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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有「舍(捨)候(逸)而為勞J 之語，比對《書》、《孟子》、《離騷》都有「候」字，說明

「失J 宇早已加人旁分出「候」宇，只是到《苟子》成書時，用法未普及，分工未明確，卻不

能排除「候」是「失J 加人旁而成，正如「抉」是「失」加水旁而成。

「中J 加人旁而成「仲」一一它可從「仲呂」本作「中呂 J ' r仲夏J本作「中夏J 得知。《漢

書﹒外戚傳} : r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日子孟、中叔、子元、幼君。」中叔的「中」是

「仲」的本字，指排行第二。此書用宇，說明「中」作「仲」之用，保留到漢代。周宣王時有

仲山甫其人， {漢書﹒古今人表》作中山父，又說明「仲」原作「中J ' r甫J 原作「父J ' {漢
書》保存了古字。唐時， r中J 、「仲J 早已分工。唐明皇李隆基詩: r端午臨中夏，時清日

復長。 J 把「仲夏J寫成「中夏J '不過遷就平仄(若用「仲J '便與「復J 撞聾) ，未必存心復

古。

「左」加人旁而成「佐」一一可舉「左史上「左車J 為例。先秦時期「左史」有三用:一

是史官的一種，所謂「左史記育，左史記事J ;二為《左傳》別名;三指地方官之屬吏。其

中第一種和第三種非官即吏，極易混淆。後人乃於「左」宇加人旁分出「佐」宇，以「佐史J

表示地方官之屬吏，可同中央政府的「左史J分開。「左車」在先秦，也是一詞三用:一謂

戰時副將所乘戰車，二指左牙輔骨，三是人名。「左」加人旁分出「佐J 字，以「佐車J表示

副將所乘戰車，起碼可與牙骨、人名之「左車」分開。

例子不必再舉，也該悟出這條真理:誰要是把古宇當正字，今宇當錯字，刪去偏

旁，如把「偵善」寫成「為善J ' r負債」寫成「負責」之類，試間有何後果?

違反規律難有理據

「身份J復古為「身分J '本身已鱷引起社會上用宇混亂，一旦復古成風而引起連鎖反

應，後果將會不堪想像!但是，主張復古的往往欠缺理據。

官方解釋:改「身份J 為「身分卜事前參考過《辭海》等幾部大辭典的用法;特別是

「不能不理會J {說「分H份D這篇文章的「詳析J '而「最大的考慮當然是香港與大陸的習

慣寫法」云云2 。現在就以《辭海》這部大辭典、《說「分J r份D這篇文章和香港、大陸的

習慣寫法為例，看看復古的理據何在。

先以《辭海》為例。

舊版《辭海} (1937年版)只數「身分J '未示出典;最新版《辭海} (1989年版)則既收

「身分J '說明此詞見於{顏氏家訓} ，同時收了「身份」和「身份權J (卻無「身分權J) ，那

是表明二者為現代法律用詞。

2 律政署法律草擬專員嚴元浩《對了仍是錯的「分j}，刊於1997年7月 2 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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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舊《辭海》出版時， r身份」一詞早已為經濟、文化、法律等領域廣泛應用，而

這部大辭典竟然只收「身分J '顯出它因循苟且，脫離現實!

同類例子見於舊版《辭海》的起碼還有: r取捨j 已普遍應用而又收「取舍卜「紋身J

已普遍應用而只收「文身J ' r倖錢J 已普遍應用而只收「奉錢卜「間諜」已普遍應用而只

收「閒諜」。這部大辭典為復古守舊的人利用，不是無緣無故的吧?

令許多人奇怪的是:在「身份」、「身份證」、「身份權」等法律名詞已用了多時的1990

年，香港律政暑不依最新版《辭海》採用「身份J '竟依舊版《辭海》採用「身分卜難道沒

有因循守舊又脫離現實之嫌?

再以《說「分H份D一文為例。

此文發表於《中國語文通訊》第三期 (1989年7月)。此文主旨在於說明香港和大陸用

「身份」不對，在臺灣用「身分」才對，理由有下列三項:

一、引別人的話，指「份」是「分」的累贅字，即多餘的字，應該「出局」。

三、指《論語》中的「文質彬彬J '有別本寫作「文質份份J '認為這個「份」字只能算

是「彬」的借字，而且應該讀作「彬」音。

三、「份J 有三解:1.整體裹的一部，如「部份J 0 2量詞，如「一份早餐J 0 3在年、

月、省等字之後，表示劃分出來的部分3 , !J.日「年份」、「月份」、「省份」。因為身分證的

「分」不屬於上面三個義項任何一項，所以只能寫作「分J '不能寫成「份」。

試看這三項理由能否成立?

一、把「份」說成累贅字，多出於日本人之口。日本早已實行「壓縮漢字卜廢「份J存

「分J 4 。把這種說法引入中國卻有問題。「份J 在中國是多用字，有些不能以「分J 字代

替。例如英文 rHomestead Acu 譯為中文是「份地法卜假如改譯「分地法J 就引起誤解。

即此一例， r份」字也不能「出局J 0 

二、《論語》之有「文質份份」的寫法，令人只能從許慎《說文解字》的引述得知。許慎

死後百年，何晏著《論語集解》已有「文質彬彬J 了。可知不用「份份J 用「彬彬J '起碼有

一千七百年。今本《論語> '並無「文質份份J '只有「文質彬彬」。這也說明， r份」不是

「彬J 的借字，而是其本字，凡研究過古漢語都知道「份」字由「分」字分出來， r份」古讀

彬正由於「分J 古讀彬({說文解字》顯示， r分H份j 當時同音) ，這是古無輕唇音， r分」

「份J都要讀重唇音之故。到了唐代，輕唇音有了， r分H份J讀法，一般與今天無別。這

點可參考《說文字解》徐鎔校定本和{集韻》。假如今天仍然固執「份J 字讀彬，請問「分」

3 原文既用「部份」也用「部分」。

4 ["壓縮漢字」的主張，始見於福澤諭古發表於1873年的《文字之教> '為近代日本衛化漢字計劃之濫

觴。日本為大量減少漢字字數，讓不少字歸併於同音而筆劃較少的字，刪去偏旁是其中一法，被刪

的偏旁視為「累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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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又當如何?

三、l.2.的解法沒有問題， 3.的解法就值得商榷。「年」、「月」、「省」後邊的「份J ' 

並非「表示劃分出來的部分J (假如是，歸入1項即可，何須另闢3.項)。查「年份」本作「年

分J ' r月份」本作「月分J ' r省份」本作「省分J '與「身份」本作「身分」同一性質。從漢

語的語法上說，身份的「身J '與年份的「年J '月份的「月 J '省份的「省J '是同一種語

素。由於這幾個字都是名詞，在語法上叫作名素，以別於動祠的動素，形容詞的形素。

同是名素，怎麼只許「年」、「月」、「省」後邊用「份J '不許「身」後邊用「份」呢?

顯然， (說「分J r份D作者強調在臺灣用「身分」對，香港和大陸用「身份」不對，只

是大膽假設，未經小心求證。

至於香港與大陸的習慣寫法又如何?

前邊提過，香港在1949年發身份證已用「份J '而教科書又一直用「份」。其實，律政

署決定改「份」為「分」以前，香港書刊一般用「份J '主張用「分」的，只是少數依靠抄錄

字典材料而咬文嚼字的人，對香港習慣寫法的影響微乎其微。

「身份」在大陸的經濟、文化和法律等領域成為標準用詞，由戰前維持到現在，否

則，今天大陸的身份證也不會用門划，最近版《辭海》也不會只收「身份權」而不收「身分

權」了。因此，律政署官員強調「最大的考慮當然是香港與大陸的習價寫法」之說，令人

有言不由衷之感。

依上面分析， I身份」復古為「身分J '既違反文字發展規律，也缺乏理據!

與由「身分」到「身份」同類的，還有由「名分」到「名份J '由「水分」到「水份J '由「股

分」到「股份J '由「有分」到「有份J '由「無分」到「無份J ......有幾十個，又豈能一一復

古?

結語

把「身份」復古為「身分J '不是孤立的現象。追查起來，恐怕同上面提過的日本「壓

縮漢字」有點關保。此四宇指減少漢字字數，把筆劃多的宇歸併於筆劃少的音同、音近、

形近字，其中有一大批字刪去偏旁(包括刪去人旁) ，廢「份」存「分」是其一例。曾將抗戰

時期中日兩國使用漢字的情混進行比較，發現日本用的一般刪去偏旁，下列三例最為常

見。

一、中國用「份J '如「身份」、「股份」、「一份J '日本用「分J ' ~日「身分J 5 、「股

分」、「一分」。

S 1940年日本陸軍大臣姻俊六大將發給今井武夫大佐的《身分證明書》用「分J '說明日本報刊用「分」絕

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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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用門剖，如「佔領」、「佔據J 、「佔有J '日本用「占 J '如「占領J 6 、「占

據」、「占有」。

三、中國用「怖J '如「公怖」、「宣怖J 、「分怖 J '日本用「布J '如「公布」、「宣

布J 、「分布J 。

兼看當時中日報章，加以比對，必然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中國用有偏旁的今字，日

本用刪去偏旁的古字。

應該看出:主張「身份」復古為「身分」的，是受日本影響，堅持順應「身分J 演變為

「身份J 這個規律的，是不受日本影響。

6 1942年2月 20 日，東京宣佈香港為「占領地h 見於望日日本報紙，後來更見於佔領香港的日軍用字。


